LaBEiRnd Y Ao )i
4% & & ¢ 353 %1199%

TR 37

g

M1\
wr

e >3 >
F R A

B
g
ﬁ
S
3

SN
TH

i
|

PR A
LS ik

FErnk . RIHER

“'J*"F“’WE’* 04 ﬁiiﬁsﬂ » APRE LY B R
113# & £33 % 306557 ’%" n11 E47 23D § - B LA (Ao
%%ﬁiﬁiﬂ%ﬁﬁ%%uz 3 % 28638 ~ 34641 ~ 49722
5.) 0 AT o AR AT

_—

@yw#%*ﬂv—%&fﬂﬁﬁ
BRI 5 () F AL R ["l Z\] \3511"?{25_4 N ETE R
Berm 22 o B EF HAIIRNE S EALE  EAPF A0 Fﬁé
I R [“F}z\»] 234 rﬂfrﬁ”q’: SAERNE AT 2B
R AT P BT R BT AL R B p AR E D
v ik T I a&ﬂfa‘ﬁﬁ?&é CPURE R TR A S AR H B R
g»iﬂﬁiﬁﬁﬁﬁw’ﬁﬁx%J%»aﬁ BRIE 0 2 E
SRR AL A - CFIF R L [ ] Rl ~2 T &
el T2 BREFHAINFZERED BB E 8
AR EEE L TR [FR] %52 TR B ENF
BErm 2 BREEP F T 2R AL R AR E
Moo R BT h 2 RS RO R A AR A
W E S E P 2 fs S B R Boradh ] PR R F B RGE

»k

£



EIE S L SERISE o © AR N

LA d

CHEE T R M8 R AR L T AP o W2

T R R s - R ;z.oJ 2 EEd P L EE
FEARLAPLFR > DRENFRFFRLEE B
PR A A T R s - kAR R B AL
PRI HREIRIA N S - FLF R AR

DR (TS ) £ A Bl LR A A )
o HBBRT AL TALA2A Bl :;%W‘ S
EANARBIOEE > 1o PgE L o TR A L HEE
(A% 5 1Mp>’miﬁiﬁ@ «b%w{zzﬁ'i )
B R TN P R R 0 S R 0 MR E R R
;Lﬁi%iﬂﬁwjﬂﬁé%%éﬁgﬁ%ﬂw R e

I
IHJJ',( f’l‘j\_f_?fé ;&LE\I}IJ@%, %ﬁﬂ'J-L}'J%ﬁ‘}%?A} ,

v
WE2AP T PR R TRARREF Y 0 B AK
o

BEEZPIFL a0 AR RRBET AL P R
?’i%mﬁgﬁf’@ﬁé_q?';$Aé+§9@;%g~m¢_
LEER B REE AR e A B o
LR B R MRS E I B2 AR REARE
S MNTERER L AL E B AT TR
R PR ETAHS R RFAZFR
9*ﬂ$%iiﬂﬂ4’%éﬁﬂé%@ﬁiﬁ’ﬁﬁﬁ@

N}

SR rfE 2 Sy ﬁﬁ’L/E ’ EJ’?“"”* e dfﬂ "J = %-,"i’
# :ég’ A «fp}‘;* > B ’a_ﬁfﬁ”,}t»ﬁt 2o B % f‘—"ﬁ*’»? 3o g
TR NER -l PR Sl Ses: I W J;i: FTAER TS A
e E LT RARY P ATER S DR L R TR
BT ARP2Z hEZRIMER £F 53335 vz s (LA

XN
N
‘;.
7



¥ 51052 106F ) > 2 A FII4E102 21 p #2374 B
Ao AfE ARll4E B B AT 50685 B fE 4 (R
AaX 1132 114F ) > 31142102 30p 222 3% 4 fi 4%
S Adrizzfofzd (L AR5 %1593 160F )
AL RIFA VAR g DAL B eE R R LAN L
FERREA Wm0 ¢ iR rEEF]p 2 'ﬁ ?F‘.R,Uﬁéf,%%]_ﬁ]
ﬂ%ﬁﬁﬁﬁﬁl@Eiﬁ’&§#%%$ﬂf‘ﬁzﬁ‘
23T 0 R IREE Sy o Bg A2 et F ST
ﬁﬂs"ﬁxﬁ%hw;\v FEREF I R 67{—'1:’ -»7f AT A
Br s Rd o fridte w‘ﬁ;’* ©HLYS o T ibp
REEAERL 2L &@iﬂﬁﬂmk
k4 ARR AL AR R - R
AT O RBARLE | IZ2 A FE 0 FF IR RER

—_—

TR ﬁ’ﬁé%k #\QAWw%M

qQ

é%@%i;ﬁo%a’ﬁéﬁ%ﬁﬁgaﬁjz +%%
R R ”3ﬁﬁ§%%$%34ﬁﬁﬁ~£%i
AR FIAR A YA ARRANTFERA R > FR
BAE RRL T FART AP R o Ak
AE G ERpER e PR g RATLIZ 0 E PR
LEregelazsF o QREFRER N B2 X
B s A R R ) *#?4?ézﬁ+@¢$’j§¢
ANEZDEMRE ( FEWR N2 RF R
P ILfRIEH - e %7%fﬁ’°fwﬂ§ﬁ’%%mi
F’¢%$4“” Z g 0 P ATER  TRARRE 24
FAR 2 RBAII4£107 210 & 8AfE 22 Arlld
ﬁﬁil"li FAF 008 AL (L ¥ 51132114
#1152 116F )
ﬁJ%ﬁ%ﬁbIJfﬂﬁ
@%}meﬂﬁ»’*Z‘Z TEEM R RE Fre3A N £
PEEBRA R o AR ede [ ] TR 2 LA T

(ﬂ\



F2 A0 FZEE A o e h AR 2A N RF FEY T E e
B fRdeAc A e > M ARE R RR PFISC oK 2P0
T3 TR R AREFRELELIGHET £
(A A% %31233F ~ %27229F ~ %94395F ) > =D
A2 BIEAR T T14E 107 21 P 22 R 2" 4 — Shiil 2 2 37 4
W2 AR T RAEN G HIRRN 2208 ~ %
Hz2d > 3 Aell4ZR 7 BB F F068LA LT
% (A AL %1151 116F ) s Q2 2 247 - Flip4p 2011
4#107 21p & R 2]t 4 — $Bh22 237 A AN EL 2
R F pE20E 0 2 3t 114# 107 24P L HHF = 2 30
114#117 26p & 4 ¥ 45,000~ » § ~fell4E B2+ #
AF HO68ENELZ L A H 2 HETRARRS Y
A (LARES113L114F ~ $167T2169F ) > @2 %
ZAA114#100 30p &2 R 2)Arid & - %932 23R4 k%
WA ofE o P ARHEI8HE ~ 0 FAM114#110 26p & 213
45,000~ > 2 bR A B H1485,000~ > F frfzd 2 2 4
& ¥4 2_ gt ‘J{'éﬂﬁ@“ﬂ”? > (L ~F¥%¥ %1593 160
%1617 ) 5 @2 2 4730114#97 3p &7 R )4 4
— B A2 T A RPN RFERESOR FLEIRAY
kxR P A P80 ~ > #1142 97 10p % 740

;ﬁiJ’ﬂIbzﬁ>ﬁﬁ%%40§?iﬁ%?ﬂ4ﬁlOg89 <117 9p
LEN2E p&%%mﬂMﬁﬁﬁiﬁxﬁﬁﬁﬁiﬁw
ERFHPAZIL IS 2 EBETHEERRT 2537 % (1

L ER - 105J.106E ~%17T1FE ~ %163F ~ %160F ) ; A
31;%70;{ 2AEn AP REBEFRAFA ST A fofE ~ 3
fE o 5 2 - MBEFREEE > By JPraR2242 8
ﬂwﬂ+’&§¢m-iﬂﬁﬁwf?@ﬁﬂf’ﬁme&ﬁwh$
:Kﬂﬂfiﬁm'WﬁmoﬁﬁZA%&J;;&%%ﬂm%

G REEER BN 57 IRd 0 B Rd AR HAH
ﬁ%i?2*~i |38 A4 Fageslse ] o m TR T B E Tl T
B T2 22 2 2F 3 27 A2 M % Bd AMak-RF



\\~_

AR AT AR 2 24 TR TR - B A 0 TV RN

f& (L A% $55F ~ %57F) » & fﬂiﬂ,;e[%g_ A 0 AR 2
2AF AN FAERPFRM > AL FRA 2 fIEA
A N e AR i T R AE
ﬁrﬁ’ﬁgﬁéé%iiﬁﬁgg%ﬁﬁ,§¢13;¢
PEZEE SRFFHIBERPEEF S FER
%:J g&r WRIPEF AT E AL A T A K2
FAAEGF EAL2AEHAE 2 Jofd s AR 257 6§
A2 2P RB S P A AR FEARR o ARBAR
B2 B R BHE2A N REBBZEF ) M2 K AR

B~ 1IR3 jpes At EkR (A R%E S %511 512
F) E-2ipk purde [i] "oz | HF5a
2.2 5 X RRFFITE ROTENTTE AR T FF 0 ST
Bt k22440 [E ] TABRAL 2 ) om0
TAPES (- BEg%) 2 TR e ERSE HEN £
ARt KM AAFERRAL2AFE LA R TP S
PERApE R AT ERITFRZTE A HA T L
B - g N 2 J) & 0 B AP o ¥ ERRIAR AL 24 9T
FEEzZ S rEEh it B -FHRERTLIZ e B
ForkT M %‘T#BF? AR R X LA
FApiT » 3BAZET A7 FAME 2 F Wﬁﬂ7®4 =P ASEI N
ENR N S az&ﬁ ARl B2 3K

PR ARG IR AL A 22 ‘“T?%\'ﬁf’ﬁ»éiﬁkﬁ
S L AL (5 1«;.5?;7& g\ ]‘ﬁ] é SN
i ZFARL2L973 FEARAEN ﬂﬂm«i‘g jwt%z
| %7 =
7| 4P
¥

a

A ﬁrgﬁ Jo % 2 /——Eﬁ‘.’f—“ 5 TB ?@» P 1 A @@4@; 4
r}?\l‘fl’ﬂ\’f&/\l \LL‘]//;;] \_‘i

2. & o ifuw R sl =

£ 55 —
5 J’afﬁ@ﬁ

q-\( -rx\q.
\

m

,,
nNS

-]



SERIPTENRIE 2 S

Bz 4 2R
%%f\ﬁ%%ﬂﬁirﬁﬁ*wﬁﬂuiﬂiz% i
ek sk BT A TS BA R R > SRR

&+
9
%i%ﬁﬁ%ﬁﬁrﬁ’Lﬁih$m6ﬁ4%4%%‘”
IR Z BRI ARPIHAE iRz 0 LA RS S Hir%
ZapE A RPHERES ENERF (L AREFI4T ~ 71
59F ~ % 100F ) > Ak L2 S 2 S A0 B4R

FxmEA g A e T EE s ¢ Bz Lok A
FAE P s FRRLEH vy 42 IJ%‘r%*{ ENR T S SIS 7 <
AERT4EF IR F 1R @gdgabhe » T 1%"1@};
%E?ﬁ%ﬁ‘%#ﬁ‘%ﬁ**’ﬁ*’%mﬁéimﬁ
BB RA RS ﬁéﬁ%&zﬁ? AR REAE S fofis 2
AR EYE > FRIESTAES2E 5350 T e
I RURENDPEF e [HE])] %5234 r’ffﬁ'ﬁk ~ A fE
NE T T AELE s fofE T 0 F 0 TR TAE S
278 %030~ RBEHA T AR EZ T ZATRENNDEF T L

AFE R 2 E PAZZE P rffﬁ%g in T TR M~ FO
’I‘# S FERGEA AR E R B EOF P 2 tﬁﬁiz Bty o &
BO0/ PF2. ZARE 50 2 F LK T ARG 0 TERIEF
E R 1R R 2AR T f_"r‘»‘““' JﬁPFWr} R oAt

FERENPp Aoy EF IR AR S E

ﬁ’iw@L?i?Nﬁ%ﬂﬁﬂ&%’”*%ﬁJ%a

SR H o mAE RTEL ST S AR R TR g
>

I’IJL./- ) K’ LA—IF]’; o

(D)l A FEL PR L G RIS 2

i kledrd AT AT - AR RETE > L B4
LB Fp SR AR AN RRFIEY B R AP
BEARA: 2 APr s REHRLLES B EN
(RAfe® %1147 ~ %1167 ) > M ainpm 2 Flip i g+
S FEAR X BB T A0 oo e EYR . 2 B

w®
St
mi



‘1'{315]1%;9:2{ 7 'J"‘,"JEI 1o FIER¥H o 2 2T %‘r% HF
SR T RANZEFUEFIESIZRT A2 574
E’“%?&%'?EW%EP%ﬁﬁ*ffmz’imﬂ
*'f%ﬁFm4&4%%Wﬁﬁ$*’ﬁﬂ@ﬁ,@’é
BD)E 5 TAE %278 53T a2 T yﬁ-&}u}%%?;‘g’ﬂﬂﬁp £

fo 17 4o [“ﬁz\»] $¥h2 THcfE s RPN R BT 2B EL
%=l S 7 S PES %74ﬁ;§22i5%25ﬂ R8I AR
£ iﬁéﬁlfi%?.&"ﬂljﬁm&?ﬁg HAgr T2 B pAR2ERN > B HRE

#F I»NJ}{FT’})&% > Ji)’:}-’bﬁ’f# S EFREA AR AEE RS
“EF m&t&ﬂf#ﬁ B8 %60 PR RAEF AR 2 EIAK
TIAAR2H 0 FRIE FOIENIE S 25 AT gAY
74P B '5‘;%? koo ‘/fé{l"‘v?f’ T Hp N hed iE R OST E_E
Rp#ED % REI Ti;‘l:'éf‘ FJ ’ ip,u}%'y_'* 2 %'J‘Jﬁ—/ﬁ—‘i:‘[—,ﬂ

- 1

N

=2
i
St
s
Sk
H\
»\ﬂ
3
b
ﬁ
‘j
E
JQ.
&
N A
ke
?w
NN
g
o
\+)q\
[E—
3

N
N

YESE R & %wfﬁ'.,ﬁz"ﬂqz% : w L S
Pt EF o ko F Pk B 360FE B 19T B L« 5 3641% © % 299
EE I B Hhded 2 .

PR BT AR RAS D RBT F P IR 7R
ﬂ%%@]114312’3305

MNEF e EBHLEZE P OMER
BT EPR
#OF B

NP ABEPERAER o

bR IR H s Bt e EE 20PN b A DT FE A
FAct PRI K o B @A PRS0 P P A AT R I
(BFFEEFFA2ZABHEA) T2 pEE b oidm, o

bul T 3




WT A R L o afEr F R g 40] (AR

23 (508 ~ AP ll4 & B2V FIF 4 = A 0 RLE B T
(#&4) I BB FE08 | TR EM T E
LR SR B -0 B I Bl | E
A7 BTG E Mg
o TN AES | ERTEWIEE
SRR FURE|R S B LA d R
B S F R AL R
BjzEie o 2V | % HF AT E G
:%o p o
BA (308 < |ArlldE R LE 2z 4 |E R AT
(#&+4) P BB F EL68] P E R R DAL A
BEUE Z AT Rl B %o et R e
THREEFSA| HRANE E BRI T
BAF AL 0 PR A (DG E

el
M2 tde™ )] 37 4 BB
#14E 107 31 & > ) £ 40
powoX o g | PREF RN
~oo (D) z15F | A R
~pll4=#11" Iy
2D oF R R|28f ez A
JLEEIF IR LN N 3 1 1N
Bk P w D, Bpd B oo i
000~ (2308 ~| Hu-iee
L P Ao P 3, F’?f“éjﬁ
it | 4R R g

F oo e B % T
=
r=3

iy
M

FIP o) Ao B k4 d
3 S
e Rk MU
B4
Fars (608 ~  |ARI4E107 3| % 4= 4 0|2 F 4 Ah
(# %) 0p frfz 3 St e IEFEE s
FATRE L A AR B o A BT L e
18 ~ - K|F E X 5 HA

$N\R




(\ER)

AN S D
4 # 117 30 p
o % H3%5,0
00~ » #4145
5,000 2% & 3
& P 30p W oo
* 3 % i 5,000
~o TR
i+ % #7ip T2tk
S o
koo - H A Je
7o 2R G T

%

Y
S

g She
4

Co

\.
g
—

-+ 1
S L
ke 3F ?;'% i

e
~
I S &

Joy

=kl ¥
n
dt
A4

2008 <~ |[E LY BT R4 AU |E R4 AG
# PulldE £ F 53| £ b Jo 3% 80 B~ B4 | H) 47
33%uffﬁ§§i{r§?1 B > }%@”ﬁ I R | E S

2 2 X

e L
Kl
.h_‘

Tz~ RRAB|FERNY > B
T RIS B AN R F S Wk =
: -

do— B A g iT oo
AR S 2INFE
PE AT 2R
A R f}a\’ﬁ L
Y SRR B
A 1208 ~ @
NE& o

y Hg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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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19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宗哲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余映欣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沛姍




選任辯護人  戴孟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金訴字第306號中華民國114年4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638、34641、497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㈠吳宗哲各處如【附表】編號2至4「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表】編號2至4「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和解書內容履行，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玖拾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叁場次。㈡劉沛姍各處如【附表】編號1、2「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表】編號2「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履行，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吳宗哲、劉沛姍經原審判處罪刑後，檢察官未上訴，僅被告2人提起上訴；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已明確表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而均未對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聲明不服，參諸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宣告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科刑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判斷尚屬可分，且不在被告2人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審究，合先敘明。
二、上訴意旨：
㈠、被告吳宗哲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就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認罪答辯，僅就量刑上訴；被告所為固值非難，惟被告所為與上層策畫者或實施施用詐術者相比，惡性較輕，被告雖於偵查及原審均採否認犯罪之答辯，然與辯護人討論後，終能理解自己所為對社會造成之損害，並願採認罪答辯，請審酌被告犯後態度之量刑基礎已改變，原審未及審酌此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所為量刑自嫌過重之情，而撤銷原判決，依刑法第57、59條規定，予以減刑寬典，以勵被告自新。並請給予被告與被害人和解機會，若有與被害人和解，參酌被告和解及履行狀況，則請給予被告從輕量刑，若未與被害人和解，則請斟酌被告認罪及和解之努力，從輕量刑，倘本件減刑後合乎緩刑條件時，惠依刑法第74條規定予被告緩刑宣告之寬典，以勵被告自新等語；並陳報被告吳宗哲與被害人武揚之原審法院114年度金字第333號和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05至106頁），及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與告訴人羅秀成立調解之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暨於114年10月30日與告訴人簡務果達成和解之和解書（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
㈡、被告劉沛姍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仔細詳讀原審判決內容並與選任辯護人討論後，已深切知曉因自己有預見恐遭詐騙集團利用而仍採取容任態度之舉，最終共同造成被害人楊乃璞、羅秀受有損害，感到懊悔與苦惱。是當被告知曉此事後決定對於本案所載之犯罪事實，予以認罪答辯，並積極與被害人楊乃璞、羅秀洽談和解賠償事宜。被告目前已離婚，並獨自扶養小孩，而為節省生活開支，被告早已搬離臺中與母親同住於雲林。另因前夫有債務問題，被告難以定期、定額給付小孩扶養費，致使被告與小孩之生活，常需仰賴母親接濟。惟因被告母親目前仍需上班，無法如同退休之父母親般協助子女於平日照顧小孩，是被告平日僅能獨自照顧小孩，亦無法尋得穩定工作。然而，被告深知縱使自己與小孩之經濟狀況不佳、不穩定，亦須積極籌錢賠償被害人楊乃璞、羅秀並洽談和解，因此被告正努力詢問親友能否商借款項中，請安排調解，讓被告有彌補被害人楊乃璞、羅秀之機會，而被告不曾有任何犯罪之前科紀錄，目前又獨自照顧小孩，每日只要想到會與小孩分開，便覺得難過無比且無法想像小孩該怎麼辦；被告願意做出一切努力只為不與小孩分離，並且經由本案之司法程序（包含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程序），更深刻理解詐欺、洗錢犯罪之嚴重性，已知所警惕，請審酌上情，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以勵自新等語；並陳報被告與告訴人楊乃璞、羅秀於114年10月21日分別調解成立之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第115至116頁）。
三、科刑部分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判決認被告2人犯行事證明確，就其等所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分別量處如【附表】「原判決之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2人於原審審理期間否認犯罪，嗣提起本件上訴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已坦承全部犯行，有刑事上訴理由狀及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各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第27至29頁、第94至95頁），且①被告劉沛姍於114年10月21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之告訴人楊乃璞調解成立，並已依調解內容當場將賠償金額25萬元給付完畢，有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②被告吳宗哲、劉沛姍於114年10月21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之告訴人羅秀調解成立，同意連帶賠償20萬元，已於114年10月24日給付5萬元，及於114年11月26日給付分期款5,000元，有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及交易成功之轉帳資料截圖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第167至169頁）；③被告吳宗哲於114年10月30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之告訴人簡務果於達成和解，同意賠償18萬元，並於114年11月26日已給付3萬5,000元，及同意分期賠償14萬5,000元，有和解書及交易成功之轉帳資料截圖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第161頁）；④被告吳宗哲於114年9月3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之被害人武揚於原審法院達成和解，同意與黑鹿影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賠償80萬元，並於114年9月10日給付40萬元，及同意分期賠償40萬元而於114年10月8日、11月9日各給付2萬元，有原審法院114年度金字第333號和解筆錄、匯款資料影本及交易成功之轉帳資料截圖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5至106頁、第171頁、第163頁、第165頁）；是就被告2人均坦承犯行及與上開告訴人、被害人和解、調解，並為全部或一部履行賠償等節，屬有利於被告2人之量刑因子，原審就此未及審酌，於覆審制下，本院仍應就此涉及量刑之事項予以審酌。被告2人據此上訴認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情，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量刑部分均撤銷改判。而定應執行刑與其所憑定應執行刑之各宣告刑間，有不可分之關係，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關於被告2人所憑定應執行刑一併撤銷，並另定應執行刑。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於違犯本案前並無其他前科紀錄，此有被告2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第57頁），素行均堪稱良好，然被告2人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為貪圖不法之利益而擔任提款車手，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從事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實有不該；惟審酌被告2人犯後於偵查、原審審判中均否認犯行，嗣經原審判決後始上訴坦認犯行，並考量本件告訴人、被害人等之損失金額，及被告2人與其等之和解、調解成立情形，兼衡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目的、分工情形及參與程度，領取款項之金額多寡，暨被告2人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工作情形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511、51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又本院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因子，經整體評價後，科處被告2人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並未較輕罪（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認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2人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故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不併予宣告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刑，併此敘明。另衡酌被告2人所犯各罪之罪名與犯罪態樣，屬同一詐欺集團所為之犯行，其等所侵害之罪質相同，且行為態樣、手段相似，又各犯行時間相近，均未侵害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本院以其等各罪宣告刑為基礎，衡酌刑罰制度中有期徒刑之設計目的，本寓有以拘束人身自由之方式償還其應負之罪責後，令被告2人仍能復歸社會之意，審酌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被告2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就被告2人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等情綜合判斷後，於不得逾越法律外部性界限，本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等之要求，就前開撤銷改判所處之刑，各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緩刑宣告之說明：
㈠、被告吳宗哲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考量被告吳宗哲終知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告訴人羅秀、簡務果及被害人武揚均調解、和解成立，告訴人羅秀、簡務果及被害人武揚均同意給予緩刑等情（見本院卷第114頁、第159頁、第105頁），本院認被告吳宗哲歷經本次偵審過程，並受前開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已足以收刑罰之效及達刑罰目的，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5年，並為督促被告吳宗哲履行上揭調解、和解成立之內容，參酌被告吳宗哲與上開告訴人羅秀、簡務果及被害人武揚間調解、和解成立之分期履行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吳宗哲應於緩刑期間履行如【附表】編號2至4「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和解書內容，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吳宗哲應於緩刑期間即自判決確定之翌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9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暨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被告吳宗哲於緩刑期內如有違反所定前開負擔而未履行，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㈡、被告劉沛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考量被告劉沛姍終知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告訴人楊乃璞、羅秀調解成立，告訴人楊乃璞、羅秀均同意給予緩刑等情（見本院卷第114頁、第115頁），本院認被告劉沛姍歷經本次偵審過程，並受前開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已足以收刑罰之效及達刑罰目的，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4年，並為督促被告劉沛姍履行上揭調解成立之內容，參酌被告劉沛姍與上開告訴人羅秀間調解成立之分期履行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劉沛姍應於緩刑期間履行如【附表】編號2「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劉沛姍應於緩刑期間即自判決確定之翌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暨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被告劉沛姍於緩刑期內如有違反所定前開負擔而未履行，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曉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許月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冠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附表】（金額：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
號

		被害人

		匯款金額

		和解、調解內容

		原判決之宣告刑

		本院主文



		1

		楊乃璞
(提告)

		50萬元



		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劉沛姍願給付楊乃璞25萬元，並於調解成立時當場以現金給付，由楊乃璞點收無訛，不另立據。

		劉沛姍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劉沛姍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羅秀
(提告)

		30萬元



		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吳宗哲、劉沛姍願連帶給付羅秀20萬元；給付方法如下：㈠於114年10月31日前給付5萬元。㈡餘款15萬元自114年11月起至清償完畢止，按月於每月最末日前給付5,000元(共30期、給付日如遇假日則遞延至次一上班日。)

		⒈吳宗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⒉劉沛姍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宗哲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劉沛姍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簡務果
(提告)

		60萬元

		民國114年10月30日和解書：吳宗哲願給付簡務果18萬元整，給付方式為：自114年11月30日前，給付3萬5,000元，剩餘14萬5,000部分按月於每月30日前，每期給付5,000元，並匯款至簡務果所指定之帳戶內，至清償為止。一期未履行，全部視為到期。

		吳宗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柒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宗哲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4

		武揚
(未提告)

		200萬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金字第333號和解筆錄：吳宗哲、黑鹿影像股份有限公司願連帶給付武揚80萬元，給付方式為114年9月10日前給付40萬元，其餘款項自114年10月10日起，每月10日前給付2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止，如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且吳宗哲、黑鹿影像股份有限公司應另連帶給付武揚120萬元違約金。

		吳宗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宗哲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19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宗哲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余映欣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沛姍





選任辯護人  戴孟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金訴字第306號中華民國114年4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638、34641、49722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㈠吳宗哲各處如【附表】編號2至4「本院主文」

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

管束，並應依【附表】編號2至4「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

解筆錄、和解書內容履行，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

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

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玖拾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接

受法治教育課程叁場次。㈡劉沛姍各處如【附表】編號1、2「本

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緩刑肆年，緩

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表】編號2「和解、調解內容」

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履行，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

，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

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

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明：為尊重

    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

    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

    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件

    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吳宗哲、劉沛姍經原審判處罪刑

    後，檢察官未上訴，僅被告2人提起上訴；被告2人及其等辯

    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已明確表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等語(

    見本院卷第148頁)，而均未對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

    名及沒收部分聲明不服，參諸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

    所宣告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科刑

    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判斷尚屬可分，且不在被

    告2人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審究，合先敘明。

二、上訴意旨：

㈠、被告吳宗哲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就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

    ，為認罪答辯，僅就量刑上訴；被告所為固值非難，惟被告

    所為與上層策畫者或實施施用詐術者相比，惡性較輕，被告

    雖於偵查及原審均採否認犯罪之答辯，然與辯護人討論後，

    終能理解自己所為對社會造成之損害，並願採認罪答辯，請

    審酌被告犯後態度之量刑基礎已改變，原審未及審酌此有利

    被告之量刑因子，所為量刑自嫌過重之情，而撤銷原判決，

    依刑法第57、59條規定，予以減刑寬典，以勵被告自新。並

    請給予被告與被害人和解機會，若有與被害人和解，參酌被

    告和解及履行狀況，則請給予被告從輕量刑，若未與被害人

    和解，則請斟酌被告認罪及和解之努力，從輕量刑，倘本件

    減刑後合乎緩刑條件時，惠依刑法第74條規定予被告緩刑宣

    告之寬典，以勵被告自新等語；並陳報被告吳宗哲與被害人

    武揚之原審法院114年度金字第333號和解筆錄（見本院卷第

    105至106頁），及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與告訴人羅秀成立

    調解之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見本院卷

    第113至114頁），暨於114年10月30日與告訴人簡務果達成

    和解之和解書（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

㈡、被告劉沛姍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仔細詳讀原審判決內容並與

    選任辯護人討論後，已深切知曉因自己有預見恐遭詐騙集團

    利用而仍採取容任態度之舉，最終共同造成被害人楊乃璞、

    羅秀受有損害，感到懊悔與苦惱。是當被告知曉此事後決定

    對於本案所載之犯罪事實，予以認罪答辯，並積極與被害人

    楊乃璞、羅秀洽談和解賠償事宜。被告目前已離婚，並獨自

    扶養小孩，而為節省生活開支，被告早已搬離臺中與母親同

    住於雲林。另因前夫有債務問題，被告難以定期、定額給付

    小孩扶養費，致使被告與小孩之生活，常需仰賴母親接濟。

    惟因被告母親目前仍需上班，無法如同退休之父母親般協助

    子女於平日照顧小孩，是被告平日僅能獨自照顧小孩，亦無

    法尋得穩定工作。然而，被告深知縱使自己與小孩之經濟狀

    況不佳、不穩定，亦須積極籌錢賠償被害人楊乃璞、羅秀並

    洽談和解，因此被告正努力詢問親友能否商借款項中，請安

    排調解，讓被告有彌補被害人楊乃璞、羅秀之機會，而被告

    不曾有任何犯罪之前科紀錄，目前又獨自照顧小孩，每日只

    要想到會與小孩分開，便覺得難過無比且無法想像小孩該怎

    麼辦；被告願意做出一切努力只為不與小孩分離，並且經由

    本案之司法程序（包含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程序），更深

    刻理解詐欺、洗錢犯罪之嚴重性，已知所警惕，請審酌上情

    ，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以勵自新等語；並陳報被告與告訴

    人楊乃璞、羅秀於114年10月21日分別調解成立之本院114年

    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

    第115至116頁）。

三、科刑部分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判決認被告2人犯行事證明確，就其等所犯3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罪，分別量處如【附表】「原判決之宣告刑」欄所

    示之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2人於原審審理期間否認犯

    罪，嗣提起本件上訴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已坦承全部犯

    行，有刑事上訴理由狀及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各1份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第27至29頁、第94至95頁），且①

    被告劉沛姍於114年10月21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之告訴人

    楊乃璞調解成立，並已依調解內容當場將賠償金額25萬元給

    付完畢，有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②被告吳宗哲、劉沛姍於114

    年10月21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之告訴人羅秀調解成立，

    同意連帶賠償20萬元，已於114年10月24日給付5萬元，及於

    114年11月26日給付分期款5,000元，有本院114年度刑上移

    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及交易成功之轉帳資料截圖照片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第167至169頁）；③被告吳

    宗哲於114年10月30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之告訴人簡務果

    於達成和解，同意賠償18萬元，並於114年11月26日已給付3

    萬5,000元，及同意分期賠償14萬5,000元，有和解書及交易

    成功之轉帳資料截圖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

    、第161頁）；④被告吳宗哲於114年9月3日與原判決附表一

    編號4之被害人武揚於原審法院達成和解，同意與黑鹿影像

    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賠償80萬元，並於114年9月10日給付40萬

    元，及同意分期賠償40萬元而於114年10月8日、11月9日各

    給付2萬元，有原審法院114年度金字第333號和解筆錄、匯

    款資料影本及交易成功之轉帳資料截圖照片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第105至106頁、第171頁、第163頁、第165頁）；是就

    被告2人均坦承犯行及與上開告訴人、被害人和解、調解，

    並為全部或一部履行賠償等節，屬有利於被告2人之量刑因

    子，原審就此未及審酌，於覆審制下，本院仍應就此涉及量

    刑之事項予以審酌。被告2人據此上訴認原審量刑過重，請

    求從輕量刑等情，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

    2人量刑部分均撤銷改判。而定應執行刑與其所憑定應執行

    刑之各宣告刑間，有不可分之關係，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關

    於被告2人所憑定應執行刑一併撤銷，並另定應執行刑。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於違犯本案前並無其

    他前科紀錄，此有被告2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紙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55頁、第57頁），素行均堪稱良好，然被告2

    人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為貪圖不法之利益而擔任提

    款車手，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從事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

    犯行，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實有不該；惟審

    酌被告2人犯後於偵查、原審審判中均否認犯行，嗣經原審

    判決後始上訴坦認犯行，並考量本件告訴人、被害人等之損

    失金額，及被告2人與其等之和解、調解成立情形，兼衡被

    告2人之犯罪動機、目的、分工情形及參與程度，領取款項

    之金額多寡，暨被告2人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

    、工作情形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511、512頁）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

    ；又本院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因子，經整體評價後

    ，科處被告2人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並未

    較輕罪（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

    ，認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2人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符合

    罪刑相當原則，故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不併予宣告輕罪

    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刑，併此敘明。另衡酌被告2人所犯各

    罪之罪名與犯罪態樣，屬同一詐欺集團所為之犯行，其等所

    侵害之罪質相同，且行為態樣、手段相似，又各犯行時間相

    近，均未侵害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本院以

    其等各罪宣告刑為基礎，衡酌刑罰制度中有期徒刑之設計目

    的，本寓有以拘束人身自由之方式償還其應負之罪責後，令

    被告2人仍能復歸社會之意，審酌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

    減，及被告2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就被告2人整體

    犯罪之非難評價等情綜合判斷後，於不得逾越法律外部性界

    限，本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

    念等之要求，就前開撤銷改判所處之刑，各定其應執行之刑

    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緩刑宣告之說明：

㈠、被告吳宗哲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

    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考量被

    告吳宗哲終知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告訴人羅秀、簡

    務果及被害人武揚均調解、和解成立，告訴人羅秀、簡務果

    及被害人武揚均同意給予緩刑等情（見本院卷第114頁、第1

    59頁、第105頁），本院認被告吳宗哲歷經本次偵審過程，

    並受前開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已足以收刑罰之效及

    達刑罰目的，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

    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5年，並為督促被

    告吳宗哲履行上揭調解、和解成立之內容，參酌被告吳宗哲

    與上開告訴人羅秀、簡務果及被害人武揚間調解、和解成立

    之分期履行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

    吳宗哲應於緩刑期間履行如【附表】編號2至4「和解、調解

    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和解書內容，並依刑法第74條第

    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吳宗哲應於緩刑期間即自判

    決確定之翌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

    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

    供9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暨依刑法第9

    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被告吳

    宗哲於緩刑期內如有違反所定前開負擔而未履行，且情節重

    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

    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

    刑宣告，附此敘明。　　　　　

㈡、被告劉沛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

    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考量被

    告劉沛姍終知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告訴人楊乃璞、

    羅秀調解成立，告訴人楊乃璞、羅秀均同意給予緩刑等情（

    見本院卷第114頁、第115頁），本院認被告劉沛姍歷經本次

    偵審過程，並受前開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已足以收

    刑罰之效及達刑罰目的，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4年，

    並為督促被告劉沛姍履行上揭調解成立之內容，參酌被告劉

    沛姍與上開告訴人羅秀間調解成立之分期履行期間，爰依刑

    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劉沛姍應於緩刑期間履行

    如【附表】編號2「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內

    容，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劉沛

    姍應於緩刑期間即自判決確定之翌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

    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

    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法治教育課

    程2場次，暨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於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被告劉沛姍於緩刑期內如有違反所定前開負

    擔而未履行，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

    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

    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曉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許月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冠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附表】（金額：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 號 被害人 匯款金額 和解、調解內容 原判決之宣告刑 本院主文 1 楊乃璞 (提告) 50萬元  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劉沛姍願給付楊乃璞25萬元，並於調解成立時當場以現金給付，由楊乃璞點收無訛，不另立據。 劉沛姍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劉沛姍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羅秀 (提告) 30萬元  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吳宗哲、劉沛姍願連帶給付羅秀20萬元；給付方法如下：㈠於114年10月31日前給付5萬元。㈡餘款15萬元自114年11月起至清償完畢止，按月於每月最末日前給付5,000元(共30期、給付日如遇假日則遞延至次一上班日。) ⒈吳宗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⒉劉沛姍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宗哲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劉沛姍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簡務果 (提告) 60萬元 民國114年10月30日和解書：吳宗哲願給付簡務果18萬元整，給付方式為：自114年11月30日前，給付3萬5,000元，剩餘14萬5,000部分按月於每月30日前，每期給付5,000元，並匯款至簡務果所指定之帳戶內，至清償為止。一期未履行，全部視為到期。 吳宗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柒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宗哲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4 武揚 (未提告) 200萬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金字第333號和解筆錄：吳宗哲、黑鹿影像股份有限公司願連帶給付武揚80萬元，給付方式為114年9月10日前給付40萬元，其餘款項自114年10月10日起，每月10日前給付2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止，如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且吳宗哲、黑鹿影像股份有限公司應另連帶給付武揚120萬元違約金。 吳宗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宗哲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19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宗哲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余映欣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沛姍




選任辯護人  戴孟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金訴字第306號中華民國114年4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638、34641、497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㈠吳宗哲各處如【附表】編號2至4「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表】編號2至4「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和解書內容履行，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玖拾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叁場次。㈡劉沛姍各處如【附表】編號1、2「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表】編號2「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履行，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吳宗哲、劉沛姍經原審判處罪刑後，檢察官未上訴，僅被告2人提起上訴；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已明確表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而均未對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聲明不服，參諸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宣告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科刑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判斷尚屬可分，且不在被告2人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審究，合先敘明。
二、上訴意旨：
㈠、被告吳宗哲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就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認罪答辯，僅就量刑上訴；被告所為固值非難，惟被告所為與上層策畫者或實施施用詐術者相比，惡性較輕，被告雖於偵查及原審均採否認犯罪之答辯，然與辯護人討論後，終能理解自己所為對社會造成之損害，並願採認罪答辯，請審酌被告犯後態度之量刑基礎已改變，原審未及審酌此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所為量刑自嫌過重之情，而撤銷原判決，依刑法第57、59條規定，予以減刑寬典，以勵被告自新。並請給予被告與被害人和解機會，若有與被害人和解，參酌被告和解及履行狀況，則請給予被告從輕量刑，若未與被害人和解，則請斟酌被告認罪及和解之努力，從輕量刑，倘本件減刑後合乎緩刑條件時，惠依刑法第74條規定予被告緩刑宣告之寬典，以勵被告自新等語；並陳報被告吳宗哲與被害人武揚之原審法院114年度金字第333號和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05至106頁），及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與告訴人羅秀成立調解之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暨於114年10月30日與告訴人簡務果達成和解之和解書（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
㈡、被告劉沛姍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仔細詳讀原審判決內容並與選任辯護人討論後，已深切知曉因自己有預見恐遭詐騙集團利用而仍採取容任態度之舉，最終共同造成被害人楊乃璞、羅秀受有損害，感到懊悔與苦惱。是當被告知曉此事後決定對於本案所載之犯罪事實，予以認罪答辯，並積極與被害人楊乃璞、羅秀洽談和解賠償事宜。被告目前已離婚，並獨自扶養小孩，而為節省生活開支，被告早已搬離臺中與母親同住於雲林。另因前夫有債務問題，被告難以定期、定額給付小孩扶養費，致使被告與小孩之生活，常需仰賴母親接濟。惟因被告母親目前仍需上班，無法如同退休之父母親般協助子女於平日照顧小孩，是被告平日僅能獨自照顧小孩，亦無法尋得穩定工作。然而，被告深知縱使自己與小孩之經濟狀況不佳、不穩定，亦須積極籌錢賠償被害人楊乃璞、羅秀並洽談和解，因此被告正努力詢問親友能否商借款項中，請安排調解，讓被告有彌補被害人楊乃璞、羅秀之機會，而被告不曾有任何犯罪之前科紀錄，目前又獨自照顧小孩，每日只要想到會與小孩分開，便覺得難過無比且無法想像小孩該怎麼辦；被告願意做出一切努力只為不與小孩分離，並且經由本案之司法程序（包含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程序），更深刻理解詐欺、洗錢犯罪之嚴重性，已知所警惕，請審酌上情，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以勵自新等語；並陳報被告與告訴人楊乃璞、羅秀於114年10月21日分別調解成立之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第115至116頁）。
三、科刑部分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判決認被告2人犯行事證明確，就其等所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分別量處如【附表】「原判決之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2人於原審審理期間否認犯罪，嗣提起本件上訴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已坦承全部犯行，有刑事上訴理由狀及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各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第27至29頁、第94至95頁），且①被告劉沛姍於114年10月21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之告訴人楊乃璞調解成立，並已依調解內容當場將賠償金額25萬元給付完畢，有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②被告吳宗哲、劉沛姍於114年10月21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之告訴人羅秀調解成立，同意連帶賠償20萬元，已於114年10月24日給付5萬元，及於114年11月26日給付分期款5,000元，有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及交易成功之轉帳資料截圖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第167至169頁）；③被告吳宗哲於114年10月30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之告訴人簡務果於達成和解，同意賠償18萬元，並於114年11月26日已給付3萬5,000元，及同意分期賠償14萬5,000元，有和解書及交易成功之轉帳資料截圖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第161頁）；④被告吳宗哲於114年9月3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之被害人武揚於原審法院達成和解，同意與黑鹿影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賠償80萬元，並於114年9月10日給付40萬元，及同意分期賠償40萬元而於114年10月8日、11月9日各給付2萬元，有原審法院114年度金字第333號和解筆錄、匯款資料影本及交易成功之轉帳資料截圖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5至106頁、第171頁、第163頁、第165頁）；是就被告2人均坦承犯行及與上開告訴人、被害人和解、調解，並為全部或一部履行賠償等節，屬有利於被告2人之量刑因子，原審就此未及審酌，於覆審制下，本院仍應就此涉及量刑之事項予以審酌。被告2人據此上訴認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情，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量刑部分均撤銷改判。而定應執行刑與其所憑定應執行刑之各宣告刑間，有不可分之關係，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關於被告2人所憑定應執行刑一併撤銷，並另定應執行刑。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於違犯本案前並無其他前科紀錄，此有被告2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第57頁），素行均堪稱良好，然被告2人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為貪圖不法之利益而擔任提款車手，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從事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實有不該；惟審酌被告2人犯後於偵查、原審審判中均否認犯行，嗣經原審判決後始上訴坦認犯行，並考量本件告訴人、被害人等之損失金額，及被告2人與其等之和解、調解成立情形，兼衡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目的、分工情形及參與程度，領取款項之金額多寡，暨被告2人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工作情形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511、51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又本院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因子，經整體評價後，科處被告2人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並未較輕罪（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認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2人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故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不併予宣告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刑，併此敘明。另衡酌被告2人所犯各罪之罪名與犯罪態樣，屬同一詐欺集團所為之犯行，其等所侵害之罪質相同，且行為態樣、手段相似，又各犯行時間相近，均未侵害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本院以其等各罪宣告刑為基礎，衡酌刑罰制度中有期徒刑之設計目的，本寓有以拘束人身自由之方式償還其應負之罪責後，令被告2人仍能復歸社會之意，審酌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被告2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就被告2人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等情綜合判斷後，於不得逾越法律外部性界限，本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等之要求，就前開撤銷改判所處之刑，各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緩刑宣告之說明：
㈠、被告吳宗哲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考量被告吳宗哲終知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告訴人羅秀、簡務果及被害人武揚均調解、和解成立，告訴人羅秀、簡務果及被害人武揚均同意給予緩刑等情（見本院卷第114頁、第159頁、第105頁），本院認被告吳宗哲歷經本次偵審過程，並受前開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已足以收刑罰之效及達刑罰目的，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5年，並為督促被告吳宗哲履行上揭調解、和解成立之內容，參酌被告吳宗哲與上開告訴人羅秀、簡務果及被害人武揚間調解、和解成立之分期履行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吳宗哲應於緩刑期間履行如【附表】編號2至4「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和解書內容，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吳宗哲應於緩刑期間即自判決確定之翌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9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暨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被告吳宗哲於緩刑期內如有違反所定前開負擔而未履行，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㈡、被告劉沛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考量被告劉沛姍終知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告訴人楊乃璞、羅秀調解成立，告訴人楊乃璞、羅秀均同意給予緩刑等情（見本院卷第114頁、第115頁），本院認被告劉沛姍歷經本次偵審過程，並受前開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已足以收刑罰之效及達刑罰目的，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4年，並為督促被告劉沛姍履行上揭調解成立之內容，參酌被告劉沛姍與上開告訴人羅秀間調解成立之分期履行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劉沛姍應於緩刑期間履行如【附表】編號2「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劉沛姍應於緩刑期間即自判決確定之翌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暨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被告劉沛姍於緩刑期內如有違反所定前開負擔而未履行，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曉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許月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冠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附表】（金額：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
號

		被害人

		匯款金額

		和解、調解內容

		原判決之宣告刑

		本院主文



		1

		楊乃璞
(提告)

		50萬元



		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劉沛姍願給付楊乃璞25萬元，並於調解成立時當場以現金給付，由楊乃璞點收無訛，不另立據。

		劉沛姍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劉沛姍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羅秀
(提告)

		30萬元



		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吳宗哲、劉沛姍願連帶給付羅秀20萬元；給付方法如下：㈠於114年10月31日前給付5萬元。㈡餘款15萬元自114年11月起至清償完畢止，按月於每月最末日前給付5,000元(共30期、給付日如遇假日則遞延至次一上班日。)

		⒈吳宗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⒉劉沛姍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宗哲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劉沛姍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簡務果
(提告)

		60萬元

		民國114年10月30日和解書：吳宗哲願給付簡務果18萬元整，給付方式為：自114年11月30日前，給付3萬5,000元，剩餘14萬5,000部分按月於每月30日前，每期給付5,000元，並匯款至簡務果所指定之帳戶內，至清償為止。一期未履行，全部視為到期。

		吳宗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柒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宗哲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4

		武揚
(未提告)

		200萬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金字第333號和解筆錄：吳宗哲、黑鹿影像股份有限公司願連帶給付武揚80萬元，給付方式為114年9月10日前給付40萬元，其餘款項自114年10月10日起，每月10日前給付2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止，如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且吳宗哲、黑鹿影像股份有限公司應另連帶給付武揚120萬元違約金。

		吳宗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宗哲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19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宗哲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余映欣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沛姍





選任辯護人  戴孟婷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金訴字第306號中華民國114年4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638、34641、497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㈠吳宗哲各處如【附表】編號2至4「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表】編號2至4「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和解書內容履行，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玖拾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叁場次。㈡劉沛姍各處如【附表】編號1、2「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表】編號2「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履行，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吳宗哲、劉沛姍經原審判處罪刑後，檢察官未上訴，僅被告2人提起上訴；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已明確表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48頁)，而均未對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聲明不服，參諸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宣告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科刑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判斷尚屬可分，且不在被告2人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審究，合先敘明。

二、上訴意旨：

㈠、被告吳宗哲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就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認罪答辯，僅就量刑上訴；被告所為固值非難，惟被告所為與上層策畫者或實施施用詐術者相比，惡性較輕，被告雖於偵查及原審均採否認犯罪之答辯，然與辯護人討論後，終能理解自己所為對社會造成之損害，並願採認罪答辯，請審酌被告犯後態度之量刑基礎已改變，原審未及審酌此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所為量刑自嫌過重之情，而撤銷原判決，依刑法第57、59條規定，予以減刑寬典，以勵被告自新。並請給予被告與被害人和解機會，若有與被害人和解，參酌被告和解及履行狀況，則請給予被告從輕量刑，若未與被害人和解，則請斟酌被告認罪及和解之努力，從輕量刑，倘本件減刑後合乎緩刑條件時，惠依刑法第74條規定予被告緩刑宣告之寬典，以勵被告自新等語；並陳報被告吳宗哲與被害人武揚之原審法院114年度金字第333號和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05至106頁），及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與告訴人羅秀成立調解之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暨於114年10月30日與告訴人簡務果達成和解之和解書（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

㈡、被告劉沛姍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仔細詳讀原審判決內容並與選任辯護人討論後，已深切知曉因自己有預見恐遭詐騙集團利用而仍採取容任態度之舉，最終共同造成被害人楊乃璞、羅秀受有損害，感到懊悔與苦惱。是當被告知曉此事後決定對於本案所載之犯罪事實，予以認罪答辯，並積極與被害人楊乃璞、羅秀洽談和解賠償事宜。被告目前已離婚，並獨自扶養小孩，而為節省生活開支，被告早已搬離臺中與母親同住於雲林。另因前夫有債務問題，被告難以定期、定額給付小孩扶養費，致使被告與小孩之生活，常需仰賴母親接濟。惟因被告母親目前仍需上班，無法如同退休之父母親般協助子女於平日照顧小孩，是被告平日僅能獨自照顧小孩，亦無法尋得穩定工作。然而，被告深知縱使自己與小孩之經濟狀況不佳、不穩定，亦須積極籌錢賠償被害人楊乃璞、羅秀並洽談和解，因此被告正努力詢問親友能否商借款項中，請安排調解，讓被告有彌補被害人楊乃璞、羅秀之機會，而被告不曾有任何犯罪之前科紀錄，目前又獨自照顧小孩，每日只要想到會與小孩分開，便覺得難過無比且無法想像小孩該怎麼辦；被告願意做出一切努力只為不與小孩分離，並且經由本案之司法程序（包含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程序），更深刻理解詐欺、洗錢犯罪之嚴重性，已知所警惕，請審酌上情，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以勵自新等語；並陳報被告與告訴人楊乃璞、羅秀於114年10月21日分別調解成立之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第115至116頁）。

三、科刑部分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判決認被告2人犯行事證明確，就其等所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分別量處如【附表】「原判決之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2人於原審審理期間否認犯罪，嗣提起本件上訴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已坦承全部犯行，有刑事上訴理由狀及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各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第27至29頁、第94至95頁），且①被告劉沛姍於114年10月21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之告訴人楊乃璞調解成立，並已依調解內容當場將賠償金額25萬元給付完畢，有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②被告吳宗哲、劉沛姍於114年10月21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之告訴人羅秀調解成立，同意連帶賠償20萬元，已於114年10月24日給付5萬元，及於114年11月26日給付分期款5,000元，有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調解筆錄及交易成功之轉帳資料截圖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3至114頁、第167至169頁）；③被告吳宗哲於114年10月30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之告訴人簡務果於達成和解，同意賠償18萬元，並於114年11月26日已給付3萬5,000元，及同意分期賠償14萬5,000元，有和解書及交易成功之轉帳資料截圖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第161頁）；④被告吳宗哲於114年9月3日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之被害人武揚於原審法院達成和解，同意與黑鹿影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賠償80萬元，並於114年9月10日給付40萬元，及同意分期賠償40萬元而於114年10月8日、11月9日各給付2萬元，有原審法院114年度金字第333號和解筆錄、匯款資料影本及交易成功之轉帳資料截圖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5至106頁、第171頁、第163頁、第165頁）；是就被告2人均坦承犯行及與上開告訴人、被害人和解、調解，並為全部或一部履行賠償等節，屬有利於被告2人之量刑因子，原審就此未及審酌，於覆審制下，本院仍應就此涉及量刑之事項予以審酌。被告2人據此上訴認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情，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量刑部分均撤銷改判。而定應執行刑與其所憑定應執行刑之各宣告刑間，有不可分之關係，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關於被告2人所憑定應執行刑一併撤銷，並另定應執行刑。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於違犯本案前並無其他前科紀錄，此有被告2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頁、第57頁），素行均堪稱良好，然被告2人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為貪圖不法之利益而擔任提款車手，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從事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實有不該；惟審酌被告2人犯後於偵查、原審審判中均否認犯行，嗣經原審判決後始上訴坦認犯行，並考量本件告訴人、被害人等之損失金額，及被告2人與其等之和解、調解成立情形，兼衡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目的、分工情形及參與程度，領取款項之金額多寡，暨被告2人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工作情形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511、51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又本院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因子，經整體評價後，科處被告2人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並未較輕罪（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認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2人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故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不併予宣告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罰金刑，併此敘明。另衡酌被告2人所犯各罪之罪名與犯罪態樣，屬同一詐欺集團所為之犯行，其等所侵害之罪質相同，且行為態樣、手段相似，又各犯行時間相近，均未侵害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本院以其等各罪宣告刑為基礎，衡酌刑罰制度中有期徒刑之設計目的，本寓有以拘束人身自由之方式償還其應負之罪責後，令被告2人仍能復歸社會之意，審酌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被告2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就被告2人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等情綜合判斷後，於不得逾越法律外部性界限，本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等之要求，就前開撤銷改判所處之刑，各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緩刑宣告之說明：

㈠、被告吳宗哲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考量被告吳宗哲終知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告訴人羅秀、簡務果及被害人武揚均調解、和解成立，告訴人羅秀、簡務果及被害人武揚均同意給予緩刑等情（見本院卷第114頁、第159頁、第105頁），本院認被告吳宗哲歷經本次偵審過程，並受前開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已足以收刑罰之效及達刑罰目的，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5年，並為督促被告吳宗哲履行上揭調解、和解成立之內容，參酌被告吳宗哲與上開告訴人羅秀、簡務果及被害人武揚間調解、和解成立之分期履行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吳宗哲應於緩刑期間履行如【附表】編號2至4「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和解書內容，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吳宗哲應於緩刑期間即自判決確定之翌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9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暨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被告吳宗哲於緩刑期內如有違反所定前開負擔而未履行，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㈡、被告劉沛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考量被告劉沛姍終知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中與告訴人楊乃璞、羅秀調解成立，告訴人楊乃璞、羅秀均同意給予緩刑等情（見本院卷第114頁、第115頁），本院認被告劉沛姍歷經本次偵審過程，並受前開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已足以收刑罰之效及達刑罰目的，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4年，並為督促被告劉沛姍履行上揭調解成立之內容，參酌被告劉沛姍與上開告訴人羅秀間調解成立之分期履行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劉沛姍應於緩刑期間履行如【附表】編號2「和解、調解內容」欄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劉沛姍應於緩刑期間即自判決確定之翌日起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暨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被告劉沛姍於緩刑期內如有違反所定前開負擔而未履行，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潘曉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許月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冠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附表】（金額：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 號 被害人 匯款金額 和解、調解內容 原判決之宣告刑 本院主文 1 楊乃璞 (提告) 50萬元  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劉沛姍願給付楊乃璞25萬元，並於調解成立時當場以現金給付，由楊乃璞點收無訛，不另立據。 劉沛姍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劉沛姍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羅秀 (提告) 30萬元  本院114年度刑上移調字第568號：吳宗哲、劉沛姍願連帶給付羅秀20萬元；給付方法如下：㈠於114年10月31日前給付5萬元。㈡餘款15萬元自114年11月起至清償完畢止，按月於每月最末日前給付5,000元(共30期、給付日如遇假日則遞延至次一上班日。) ⒈吳宗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⒉劉沛姍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宗哲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劉沛姍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簡務果 (提告) 60萬元 民國114年10月30日和解書：吳宗哲願給付簡務果18萬元整，給付方式為：自114年11月30日前，給付3萬5,000元，剩餘14萬5,000部分按月於每月30日前，每期給付5,000元，並匯款至簡務果所指定之帳戶內，至清償為止。一期未履行，全部視為到期。 吳宗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柒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宗哲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4 武揚 (未提告) 200萬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金字第333號和解筆錄：吳宗哲、黑鹿影像股份有限公司願連帶給付武揚80萬元，給付方式為114年9月10日前給付40萬元，其餘款項自114年10月10日起，每月10日前給付2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止，如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且吳宗哲、黑鹿影像股份有限公司應另連帶給付武揚120萬元違約金。 吳宗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宗哲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